
深圳市宝安区建筑行业协会专家库评定要求及服务范围

序号 专家组别 资格要求 服务范围 备注

1 法律专家

（一）工程、法学双学历或法学博士以上学历；
（二）熟悉工程建设领域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律师执业证满5年；
（三）有工程、法律双学历背景，大型建筑施工单位或住建系统政府、法院、仲裁委工作经历，办理了建筑行业有影响力专案；
（四）具有建造师、造价师执业资格优先考虑。

1、与建筑有关的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工程风险担保的法律咨询；
2、工程法律论证；
3、工程合同纠纷的协调。
4、参与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协会组织开展的各项行业评优评先工作。

一、申报对象：从事建设工程领域相关工作
的专业技术人员；年龄一般不超过65周岁

（对具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在行业内有较
高权威性的人员，可适当放宽专业年限和年

龄条件限制）；   
      

二、要求：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工作扎实
、公正廉洁，能够承担协会组织的调研、安
全标准化评审、咨询服务、课题研究、培训

授课和现场抽查等工作任务。

三、入库方式及流程：本人自愿申请，经宝
安区建筑行业协会评审通过后，协会将通过
公众号及协会网站平台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
日，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可吸
纳入库，入库名单通过公众号及协会网站平
台予以公布，并颁发深圳市宝安区建筑行业

协会专家证书。

2 工程类专家

（一）原则上应当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二）熟悉建设工程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技术标准，熟练掌握建筑施工质量检查标准、验收标准及施工规范，且有扎实的专
业基础知识和实践经验；
（三）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不限专业)满5年或具有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不限专业)满8年，长期从事工程相
关管理工作，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

1、工程技术管理与推广、技术咨询；
2、组织开展专家论证；
3、标书评审；
4、组织参加第三方巡检、工程安全或质量事故的调查、论证；
5、参与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协会组织开展的各项行业评优评先工作。

3 安全类专家

（一）原则上应当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二）有较高的政治素质，热爱建筑安全生产工作；熟悉国家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掌握有关技术标准和技术规程，
有较高的相关业务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三）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不限专业)满5年，或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消防工程师满8年，长期从事建筑安全生
产相关工作，实践经验丰富，具有较高的安全生产知识水平。

1、组织安全生产及文明施工工地观摩交流；
2、组织参加第三方巡检、工程安全事故的调查、论证；
3、参与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协会组织开展的各项行业评优评先工作。

4 质量类专家

（一）原则上应当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二）熟悉建设工程质量（包含设计、施工、监理）检测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标准规范、评审准则和专业知识，具有较好的理
论水平、实践经验和社会责任感，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
（三）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不限专业)满5年，或具有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不限专业)或注册师证满8年，长
期从事建设工程质量相关工作，取得资质认定评审员证书的优先考虑。

1、组织优质工程现场观摩、讲座交流；
2、开展用户满意工程活动；
3、组织参加第三方巡检、工程质量事故的调查、论证；
4、参与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协会组织开展的各项行业评优评先工作。

5 造价和合同管理专家

（一）原则上应当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二）熟悉工程建设领域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主要是合同法、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
（三）现从事工程造价编制工作并获得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证满5年或具有律师执业证、律师从业经历8年以上且有多年建设
工程领域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经验。

1、工程造价管理与咨询；
2、工程造价经济纠纷的鉴定和仲裁的咨询；
3、标书评审。
4、参与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协会组织开展的各项行业评优评先工作。

6 生态环境类专家

（一）原则上应当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二）熟悉环境保护相关法规、政策和标准，掌握我市环境工程技术咨询服务评审相关工作内容以及审核程序；                           
（三）从事相关专业或行业工作5年以上，具有相关环境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工作经验，并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相关专业）。

1、组织开展调研、讨论或课题研究、生态环保方案论证；
2、提供行业培训需求信息及授课支持； 
3、为建筑行业环保方面专业技术评审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技术咨询服务；
4、参与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协会组织开展的各项行业评优评先工作。

7 岩土工程及地质类专家

（一）原则上应当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二）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熟悉和掌握岩土工程及水工环勘察、设计、施工、咨询等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
技术标准；
（三）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相关专业）满5年，且具有15年及以上所需专业的岩土工程、水工环勘察、设计、
施工（治理）、咨询工作经历；

1、勘察方案及勘察报告评审论证、基坑及边坡施工方案论证、地基基础选型论证、人工挖孔桩施工
方案论证；
2、岩土设计方案评审、暗挖工程设计及施工评审、软基处理及地基加固设计及施工评审；
3、上述专业的质量安全检查等。
4、参与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协会组织开展的各项行业评优评先工作。

8 幕墙类专家

（一）原则上应当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二）熟悉建筑幕墙工程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技术标准，熟练掌握建筑幕墙施工质量检查标准、验收标准及施工规范，且有
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实践经验；
（三）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建筑结构类、机械类等相关专业）满5年或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相关专业)、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满8年，不少于8年从事建筑幕墙工程经历，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

1、参与研究和制订装配式建筑技术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重大科技项目的选题论证。
2、承担装配式建筑设计、新技术和新工艺论证、部品认定、住宅性能认定。
3、参与装配式建筑技术、人才培训和对外交流；
4、协助区主管部门开展与建筑幕墙有关的检查、督查等工作。
5、参与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协会组织开展的各项行业评优评先工作。

9 装配式建筑专家

（一）原则上应当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作风正派，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有较高的专业学术水平，热爱本职工作，对工作认真负
责，熟悉国内外装配式建筑发展方向、政策动态、标准规范；
（三）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相关专业）满5年或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满5年，主持或承担过2项及以上
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

1、装配式建筑政策技术文件、发展规划以及科研项目的咨询和论证，装配式建筑项目技术认定；
2、装配式建筑技术培训工作；
3、协助区主管部门开展与装配式建筑有关的检查、督查等工作。
4、参与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协会组织开展的各项行业评优评先工作。

10 财税专家

（一）原则上应当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二）熟悉国家财税政策、法律法规，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工作策划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三）具有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满6年或具有高级会计师职称满3年，从事财税相关管理工作10年以上，具有较强的
政策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1、为建筑企业提供专业指导和咨询服务，总结推广财税管理的先进经验，帮助企业研究解决财税管
理中的实际问题；
2、组织建筑企业财税、金融等专业人才培养工作；
3、开展调研，向政府有关部门及时反映情况，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4、参与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协会组织开展的各项行业评优评先工作。

11 园林绿化专家
（一）原则上应当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二）熟悉园林绿化相关法规、规范、标准，热心园林景观事业，坚持原则，作风正派，身体健康。
（三）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园林绿化相关专业）满5年或具有中级工程师职称（园林绿化相关专业）满8年。

1、为园林工程和景观工程指导，提供园林方案评审意见；
2、参与美丽深圳评审项目、参加移植苗木评估；
3、开展外来植物调研，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4、参与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协会组织开展的各项行业评优评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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